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征收土地位置、面积：

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南村。面积0.2651公顷（合3.9765亩）。

二、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、安置途径：

	被征

地村
	分类
	地类
	征收面积（公顷）
	土地补偿标准（万元/公顷）
	补偿金额（万元）
	支付对象
	支付方式

	南村
	土地补偿费
	耕地
	0.2651
	76.8600
	20.3756
	南村
	货币

	
	安置补助费
	耕地
	0.2651
	38.4300
	10.1878
	
	

	青苗、地上构筑物、附着物补偿费
	0.2651
	
	2.0376
	耕种承包户和相关产权人
	货币

	合计
	32.6010万元


三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地点及联系人：

花都区花山镇南村征收地块现场

联系人：李照鹏，联系电话：8680678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

